关于优化全市公共停车管理的工作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停车秩序、盘活资源效能，破解重点区域“停车难、停车乱、缴费繁、找位慢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坚持以智慧化、标准化、便民化、长效化为方向，统筹推进资源配置、设施运维与协同治理，着力构建权责清晰、运行高效的城市停车管理体系，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增强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全域统筹、分类施策、精准管控、长效监管，全面提升全市公共停车管理质效，实现五大目标：
平台统管全覆盖：全市所有政府、国企产权或投资建设的收费公共停车场（点）100%接入“太e停”平台，全面实现“一码通付”；同步引导社会停车场接入苏州“通停通付”平台，打破数据壁垒，实现市域停车资源互联互通。
重点场景优供给：老旧小区、医院、景区、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停车秩序显著改善，资源错时共享、潮汐化管理、精准点位引导等机制落地见效，停车供需矛盾有效缓解。
惠民政策落到位：停车包月、校园周边限时免费、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、充电时长抵扣等各项惠民举措全面推广落地，群众停车成本合理降低，特殊群体停车便利度持续提升。
运维监管闭环化：建立停车设施设备常态化运维、故障快速处置、群众投诉首接负责、问题分析研判、整改跟踪提升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，设施完好率、服务响应效率大幅提升。
管理机制更健全：全面形成部门指导、属地协同、企业主责、社会监督的多元停车管理格局，公共停车服务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，行业监管效能持续增强。
二、重点任务
（一）全域资源整合，持续优化平台功能
以“太e停”平台为核心载体，全面整合市域各类停车资源，持续升级平台服务与管理功能，打造全市停车资源“一张网、一盘棋”管理模式。
推进平台全量接入。全面梳理排查全市公共停车场（点）底数，建立动态管理台账。凡新增政府、国企产权或投资建设的收费公共停车场（点），应全部接入“太e停”平台，严格执行统一数据标准、统一支付结算、统一信息发布、统一调度管理要求。鼓励商业配建、小区配建停车场自愿接入平台，逐步实现全域停车资源数据共享、统筹调度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区镇、各国有企业）
迭代升级平台功能。持续优化“太e停”平台实时查询、在线缴费、无感支付、订单追溯、电子发票开具等基础功能；完善停车导航、共享停车、欠费补缴、积分管理等增值服务；健全全市停车资源数据库，实时更新泊位占用、收费标准、开放状态等信息，为停车资源调度、行业决策分析提供支撑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全面推广无感停车。全市所有收费公共停车场（点）须全覆盖支持无感停车、无感支付功能，实现入场自动识别、过程自动计费、出场自动扣费，大幅提升出入通行效率。鼓励各运营企业对开通无感支付的车主给予优惠举措，引导市民主动使用，全面提升无感停车覆盖率和群众使用体验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对接主流导航平台。深化“太e停”平台与高德、百度等主流导航平台的对接，精准推送景区、商圈、医院、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信息，实现“导航直达、就近停车、快速入场”，减少车辆无效通行引发的拥堵，优化区域交通秩序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交运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文体广旅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（二）聚焦重点场景，实施分类精准治理
紧盯群众反映强烈、停车矛盾突出的重点区域，因地制宜制定治理举措，靶向破解停车难题，实现重点场景停车秩序规范化、高效化。
老旧小区周边：补供给、促共享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，充分盘活周边闲置地块、零星用地，科学增设临时公共停车泊位；推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错时对外开放，优先保障居民夜间和节假日停车需求；规范路内泊位设置，优化夜间免费时长和包月服务，提升泊位使用率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、机关事务中心、各国有企业）
[bookmark: _GoBack]医院周边：提效率、保畅通。优化医院内部停车动线和出入口设置，推行进出场“潮汐通道”、无感支付“专用通道”“即停即走”落客区等；加强场内停车引导，实现专人管理、分区停放；严厉查处违规占道、占用急救通道等行为，保障就医通行和停车秩序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卫健委、城发集团）
景区周边：强引导、优秩序。以停车诱导为核心，通过“太e停”+导航平台精准提供景区周边停车场泊位余量、收费标准、充电桩配备等信息；在关键节点设置诱导屏、指示标识等引导车辆有序分流、便捷停放；规范景区周边停车场收费行为和运营服务，杜绝乱收费、乱停放等问题，提升旅游出行停车体验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学校周边：保安全、惠民生。持续落实学校周边公共停车场（点）上学日放学时段不少于1小时免费停车政策；协同公安、教育部门，优化校园周边泊位布局和交通通行组织，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和道路畅通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公安局、市教育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（三）落实惠民政策，优化停车收费服务
坚持公益属性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，完善差异化收费体系，落细落实各项惠民举措，规范收费行为，切实减轻群众停车负担。
完善差异化包月体系。鼓励各公共停车场（点）运营主体，结合泊位利用率、周边群众需求、运营成本等实际情况，依法依规推出多层次、差异化停车包月套餐，明确包月条件、收费标准和办理流程，切实减轻长期停放车辆的群众经济负担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发改委，市城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落实新能源汽车优惠。新能源汽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的，享受1小时免费停车优惠；在公共停车场停放的，充电期间应免收停车费用；鼓励各类充电运营场站配套推出停车优惠，支持绿色低碳出行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发改委，市工信局、市城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细化惠民便民减免措施。全市所有公共停车场（点）统一执行不少于30分钟免费停放政策；对行政执法车、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车、市政服务车等依法免收停车费；残疾人车辆享受2小时免费停车优惠，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、荣立个人二等功（含）以上的人员车辆享受3小时免费停车优惠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发改委，市城管局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推行差异化收费调控。按照“中心高于外围、路内高于路外、地上高于地下”的原则，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，动态优化停车场收费标准，以价格杠杆引导短停快走、均衡利用；规范收费公示，所有停车场（点）必须明码标价，接受社会监督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发改委，市城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（四）强化设施运维，保障安全稳定运行
健全停车设施常态化运维管养机制，规范建设标准，强化安全管控，确保各类停车设施设备完好可用、运行安全，打造整洁有序的停车环境。
健全常态化运维机制。完善“太e停”平台、道闸、巡检车、地磁等智能化设施设备日常巡检、定期维保、故障报修、快速处置机制，明确运维主体、责任清单、响应时限，确保设备完好、计时准确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执行规范化建设标准。规范出入口指示、泊位标线、收费公示等停车标识，完善监控、照明、排水、消防等基础配套设施；强化智能设备设置，确保与“太e停”平台稳定对接；提升停车环境品质，做到场地整洁、秩序规范、无乱堆乱放、无违规占用，营造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公安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落实精细化管养更新。强化机械车位、立体车库等停车设施的日常维护管养，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要求，保障设备运行稳定、安全可靠；新增停车设施设备充分适配当前各类车型停放需求，兼顾车辆自重、车身宽度等实际情况；对使用率偏低、无法满足停车需求的老旧设施，按实际需求拆除、更换或改造，切实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与服务保障能力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卫健委、市场监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压实专业化安全责任。压实运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；加强机械立体车库、充电设施等关键设备的安全管理，严防火灾、触电、坍塌等安全事故；完善极端天气应急保障预案，做好设施防护和应急处置，确保停车设施安全可用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各国有企业）
（五）健全诉求闭环，提升服务响应质效
刚性落实首接负责制度。群众通过“太e停”客服反映的停车诉求，实行首接负责、一口受理、全程跟踪、限时办结、回访评价，严禁推诿扯皮，确保“事事有回音、件件有着落”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建立问题研判整改闭环。建立停车诉求月度分析研判机制，聚焦收费争议、泊位不足、设施故障、管理缺位等高频问题，溯源分析、分类施策、限期整改；将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纳入专项提升清单，形成“受理—处置—复盘—优化”的全闭环管理模式，持续补齐管理短板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国有企业）
（六）完善协同机制，凝聚治理合力
强化部门协同联动。市城管局牵头统筹全市公共停车管理优化工作，发改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同配合，强化信息共享、业务联动、日常指导，打破部门壁垒，形成权责清晰、高效协同的停车管理工作格局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区镇、市发改委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）
压实运营主体责任。落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，规范日常运营管理、停车服务、设施维护和秩序保障等。市城管局及相关部门强化业务指导、日常监督和服务，推动形成“市级统筹、企业主责、行业监管、社会监督”的高效管理模式。（责任部门：市城管局，各区镇、市发改委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各国有企业）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保障。由市城管局牵头抓总，统筹协调各项任务推进落实；各相关部门、各板块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。
（二）强化制度保障。围绕公共停车管理、智慧平台运行、设施运维管护、收费管理、诉求处置等方面，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，形成标准化、系统化制度体系，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、规范运行。
（三）强化宣传保障。通过政务新媒体、社区公告、现场引导等多种渠道，全方位宣传停车管理政策措施、平台使用、文明停车等，引导市民主动遵守停车秩序、积极参与智慧停车，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、主动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四、附则
本方案由市城管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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